
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職員出國申請書 

職 稱  姓 名  

出 生 年 月 日   年   月   日 性 別  

身 份 證 

統 一 编 號 

 申請人簽名 

年  月  日 

出

國

申

請

事

項 

事 由  

地 點  

起 迄 時 間 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起 

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止 

職務代理人： 

 

單位主管： 

教務處（教學組）： 

 

人事室： 

校  長： 

 

說明：一、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出國觀光，應陳  校長核准後始得出國。 

      二、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出國悉依照行政院九十一年九月四日院臺外字

第０九一００三七五七七號函訂頒「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

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      三、教育人員不宜以觀光名義赴大陸地區。 


